
教研厅[2016]2 号 

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统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 

研究生管理工作的通知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，

有关部门（单位）教育司（局），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职业教育局，

部属各高等学校： 

  为推进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协调发展，促进全日制和非

全日制研究生教育规范管理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以及《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

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》（教研〔2013〕1 号）相关规定和精

神，现就统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管理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 一、准确界定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 

  全日制研究生是指符合国家研究生招生规定，通过研究生入学考

试或者国家承认的其他入学方式，被具有实施研究生教育资格的高等

学校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录取，在基本修业年限或者学校规定年限

内，全脱产在校学习的研究生。 

  非全日制研究生指符合国家研究生招生规定，通过研究生入学考

试或者国家承认的其他入学方式，被具有实施研究生教育资格的高等

学校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录取，在基本修业年限或者学校规定的修业

年限（一般应适当延长基本修业年限）内，在从事其他职业或者社会



实践的同时，采取多种方式和灵活时间安排进行非脱产学习的研究

生。 

  2016 年 11 月 30 日前录取的研究生按原有规定执行；2016 年

12 月 1 日后录取的研究生从培养方式上按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形式区

分。 

  二、统一下达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招生计划 

  从 2017 年起，教育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按全日制和非全日制

两类分别编制和下达全国博士、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。相关投入机

制、奖助和收费等政策按《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关于完善

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》（财教〔2013〕19 号）执行。 

  三、统一组织实施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招生录取 

 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考试招生依据国家统一要求，执行相同

的政策和标准。各研究生培养单位的招生简章须明确学习方式、修业

年限、收费标准等内容。考生根据国家招生政策和培养单位招生简章

自主报考全日制或非全日制研究生。 

  四、坚持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同一质量标准 

  研究生培养单位根据社会需求自主确定不同学科、类别研究生教

育形式，根据培养要求分别制定培养方案，统筹全日制与非全日制研

究生教育协调发展，坚持同一标准，保证同等质量。 

  五、做好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学历学位证书管理工作 

 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毕业时，所在高等学校或其他高等教育

机构根据其修业年限、学业成绩等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相应的、



注明学习方式的毕业证书；其学业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标准，可

以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证书。 

 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实行相同的考试招生政策和培养标准，

其学历学位证书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相同效力。 

  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研究生培养单位要调整现有的招生计划安

排办法，规范招生宣传和正确引导，加强学籍管理，完善研究生奖助

体系，强化培养过程管理及质量保障体系建设，确保全日制和非全日

制研究生培养质量。 

  教育部办公厅 

  2016 年 9 月 14 日 

 


